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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浙0206民初5433号
周继君（公民身份号码：4205281964****4710）：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中青创文化广场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
周福星、周继君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206民初54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
与宁波市上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的《博地影秀城
[Hiboom]租赁合同书》于2022年5月31日解除；二、二
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中青创公司
欠付的租金237336元；三、二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7日内支付原告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违约金（其中107880元自
2021年5月22日起计算至2021年11月20日，237336
元自2021年11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四、
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624元，公告费
650元，保全费1961元，合计8235元，由二被告负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5434号
周继君（公民身份号码：4205281964****4710）：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中青创文化广场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
吴燚、周继君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
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206民初54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
与宁波米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的《博地影秀城

［Hiboom］租赁合同书》于2022年5月31日解除；二、二
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欠付租金
186000元；三、二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
原告以186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自2021年11月21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违约金；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
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905元，公告费650元，保全费
1722元，合计7277元，由二被告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4）浙0212民初56号
李丹时：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米生鲜有限公

司与被告李丹时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4）浙0212民初56号民事判决书、“司
法公正在线”应用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4）浙0212民初419号
曾祥林：本院受理原告黄青山与被告曾祥林修理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4）浙0212民初41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4）浙0212民初1035号
邱梦：本院已受理原告刘全民与被告邱梦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浙
0212民初1035号民事判决书：限被告邱梦于本判决生
效后3日内归还原告刘全民借款本金14520元，并支付
该款自2022年7月1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
1.20％计算的利息。案件受理费163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813元，由被告邱梦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4）浙0424民初719号
宁波亿源达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原告浙

江捷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亿源达休
闲用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应诉法律文书。限你在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
时领取，经过30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4）浙0681民初20号
金秋良（男，1978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嵊州市雅璜乡焦坑村斜家15号。）：原告施小平与被告金
秋良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4）浙0681民初2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金
秋良应支付原告施小平货款20508.3元；款限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13元，由被告金秋良负担；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金秋良负担。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4）浙0681民初529号
朱海风：原告李田法与被告朱海风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浙0681民初
52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朱海风应支付原告
李田法货款80000元；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
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1800元，由被告朱海风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朱海
风负担。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23民初471号
马方顺：本院受理原告吴宏亮与被告马方顺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4）浙0723民初4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
判令：驳回原告吴宏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8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818元，由原告吴宏亮承担（已预
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4）浙0723破9号
本院根据王忠民的申请于2024年3月13日裁定受

理王忠民（1965年5月出生，住浙江省武义县熟溪街道温
泉南路仙霞人家16幢1单元501室）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的申请，并指定浙江前程律师事务所为王忠民个人债务
集中清理的管理人。自人民法院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申请之日起至程序终结之日或者债务人行为考察期满之
日止，王忠民不得有以下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
选择飞机商务舱、头等舱、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
G字头高速动车组旅客列车二等及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
座位；（二）在三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
等场所进行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
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

（五）购买机动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
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其
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王忠民的债权人应于
2024年4月19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申报地址
及通讯地址：浙江省武义县武阳东路银田大厦东边6楼
浙江前程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21200；联系电话：徐律
师15925929368、潘律师15905892606），书面说明债权
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债务人财
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王忠民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王
忠民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
院定于2024年4月23日（星期二）上午9时整在武义县人
民法院第十一法庭（地址：武义县宝塔路9号）召开王忠民
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4）浙0723民初608号
楼伟雄（男，1964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永康市东城街道桃源路一弄6号1幢3单元53.2室，公
民身份号码：330722196409280010．）：原告邵美丹、
高子银与被告楼伟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判决书，依照法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判令：被告楼伟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归还原告邵美丹、高子银借款本金50000元并支付资金
占用期间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3年12月28日起计算至款
项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700元，由
被告楼伟雄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请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4）浙0726民初31号
张建军：本院受理原告金文荣与被告张建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4）浙0726民初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被告
张建军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金文荣借款
54784元及利息（其中13012元借款以借款13012为基
数从2004年3月8日起按年利率10％计算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另41772元借款以借款41772元为基数从2004年
2月16日起按年利率10％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50元，公
告费650元，共计4200元，由被告张建军承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3793号
薛德全：本院受理原告王长福诉被告薛德全与王军

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726民初3793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限
被告薛德全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
原告王长福借款本金
70000 元并支付利息

（以45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2％，自2013年10月9
日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止；以25000元为基数，按月
利率1.2％，自2013年12月17日计算至2020年8月19
日止；以7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20日起按照年
利率13.8％计算至借款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被告
王军辉对上述债务在本金7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
任。三、驳回原告王长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67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4320元，由被告薛德全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
提交上诉状。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3904号
张建平：本院受理原告郑忠池诉被告张建平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726民初39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被
告张建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郑忠池
喷漆款209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20900元为基
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自2023年11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322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72元，由被告张建平负担。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4078号
陈明亮、张兰英：本院受理的原告范厚举与被告陈

明亮、张兰英之间的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726民初4078号民事判
决书。主文如下：限被告陈明亮、张兰英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支付原告范厚举加工款6000元，并支付利息（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自2023年12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1626号
杭州桐庐王宇蔬菜有限公司、王刚：本院受理原

告姚建与被告杭州桐庐王宇蔬菜有限
公司、王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浙0782民初
1626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缴费通知
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杭州桐庐王

宇蔬菜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支付原告姚建
货款人民币1545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4年1月
1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
被告王刚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
受理费186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杭州桐庐王宇蔬
菜有限公司、王刚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238号
施春卫、周利：本院受理原告刘加取与被告施春卫、

周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以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需公告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4）浙
0782民初238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
通知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2民初16956号

浙江东投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爱特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为与被告浙江东投医疗管
理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方
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需公告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本
院（2023）浙0782民初16956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案件
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限你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4民初850号
孟亚飞（住安徽省濉溪县铁佛镇和谐村孟庄东队

35号，公民身份号码：340621198605042895）：原告
施品安与被告孟亚飞快递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转程序裁定书等应诉材料。原告施品安起诉请求：1、
请求判令被告一次性归还欠款人民币54364元；2、请求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4年5月9日8时5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6审判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相关应诉材料请前往法院513办
公室领取。 永康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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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俊磊：
你方与我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2）

浙 0782 民初 9658 号）已有生效判决，我公司已向义乌市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23）浙 0782 执 4816 号。
按照生效判决，你方应当在 2023 年 3 月 25 日前腾空商铺，
但至今仍未履行，你方滞留于我公司的一批健身设备及办
公设备经法院两次拍卖、一次变卖流拍，询问各债权人无

人同意抵偿后，已经被解除查封。
现特告知你方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7 日内与我公司

联系（联系方式：0579-85067099）处理该批设备，逾期未联
系我公司处理此事的，我公司将按照人民法院最后一次处
置价款（7.12 万元）打折处置该批设备，所得价款用于清偿
你方拖欠我公司的各项债务（包括但不限于生效判决确定
的债务、代为腾退的费用、该批设备自 2023 年起的保管费
及场地占用费等）。特此公告。

义乌商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24年3月22日

公 告

龙游县公证处公证员赖燕遗失公证员执业证一本，发
证日期：2020年12月09日，执业证号码：111081219950254，
特此声明作废。 赖燕 2024年3月22日

声 明

微世相微提醒

清明假期火车票已开售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

3 月 21 日已可以购买清明

假期首日（4 月 4 日）的火车票。

今年清明节放假安排：4 月 4 日

（星期四）至 4 月 6 日（星期六）放

假调休，共 3 天。4 月 7 日（星期

日）上班。

爸爸演坏人被围殴，儿子冲进去保护

@中国警方在线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微博）

3 月 20 日，内蒙古鄂尔多

斯，一幼儿园举行防暴演练，一

名孩子的爸爸扮演坏人，被众

多保安“围殴”，其儿子看见后，

奋不顾身冲进人群保护爸爸。

爸爸称，当时孩子抱着积木就

冲上来，很感动也很自豪。


